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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教

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中小学校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：“在校学生的

人民防空教育，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”；

《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共同搞好在校学生的人民

防空宣传教育”；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《关于加强人民防空

的决定》也明确要求“要重视和加强在校中小学生的人民防空知识教

育”。为增强中小学学生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，现就加强中小学人

民防空教育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充分认识开展中小学人防教育的意义 

人民防空教育是国防教育的的组成部分。教育的出发点是要在未

来空袭和各种突发性灾害中，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。我市

是全国重点设防城市，在未来防空袭斗争中战略地位特殊，加强中小

学人民防空教育显得尤为重要，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加强中小学人民

防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着力践行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人为

本、执政为民的理念，最大限度保护广大学生的安全。要主动协调，

密切配合，研究部署，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扎实稳妥地推进本地区中小



学人民防空教育。 

二、 组织学生参加警报试鸣疏散演练和参观人防教育馆 

一是组织学生积极参加防空警报试鸣日活动。9 月 1 日是泉州市

解放日，也是我市法定防空警报试鸣日。每年的 9月 1日，各地各校

要结合防空警报试鸣，积极主动配合人防主管部门组织学生开展疏散

演练，提高应急疏散能力。今年 9月 1日，各地各校要科学安排，提

前准备，精心组织，注意安全，组织学生参与疏散演练。 

二是组织学生参观人防教育馆，接受人民防空教育。人防空教育

馆是国防教育基地，我市及部分县级人防教育馆建设陆续完成。各地

各校要与人防主管部门联系，每年定期组织学生参观人防教育馆，以

制度形式确定下来。通过参观活动，使中小学学生毋忘历史，增强国

防观念和人防意识，掌握战时防空和平时防灾的相关知识与技能，提

高自救互救能力。 

三、 建立健全中小学人防教育的长效机制 

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，各地各校要在相关学科

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人民防空教育，要建立长效机制和检查评

比制度，促进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开展；要用好人防主管部门编写的

教学资料和提供的教育器材，保障中小学人民防空教育落实；对人民

防空教育作出显著成绩的学校，将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二○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中小学 人民防空  通知 

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 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8月 28日印发 

 


